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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财政厅文件 
 

 

琼财金〔2020〕503 号 
 

 

 

海南省财政厅关于拨付全国性疫情防控 

重点保障企业优惠贷款贴息资金的通知 

  

各有关企业： 

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优惠贷款贴息

资金预算的通知》（财金〔2020〕63 号），现拨付你公司全国

性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优惠贷款中央财政贴息资金，具体金额

见附件。因你公司提前还款等情况出现贴息资金结余，或贷款用

途不符合要求等，要将资金及时退回省财政，并按照有关规定追

究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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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资金拨入你公司相关账户（详见附件）。支出列 2020 年

政府支出经济分类科目“50702-利息补贴”和政府支出功能分类

科目“2179902-重点企业贷款贴息”，项目名称“普惠金融发展

专项资金”。本项资金全部为直达资金，标识为“01003 特殊转

移支付”，贯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且保持不变。 

特此通知。   

 

附件：海南省全国性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贴息资金拨付 

情况表 

 

 

 

                          海南省财政厅 

                         2020 年 6月 30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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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海南省全国性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 

贴息资金拨付情况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

号 
企业名称（户名） 

拨付 

金额 
开户行 账号  

  合计 863.50      

1 国药器械（海南）有限公司 12.5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

分行 
898901265610888 

2 
海南九州通康达医药有限

公司 12.25  
工行海口世贸支行 2201027509200079541 

3 海南华健药业有限公司 49.03  工行海口海甸支行营业部 2201020719200257355 

4 海南欣龙无纺股份有限公司 125.00  兴业银行海口分行 622010100100001326 

5 
海南农垦现代物流集团有

限公司 8.20  
农行海口垦区支行 21163001040007636 

6 白沙南大洋实业有限公司 
42.00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

行昌江黎族自治县支行 
20346003100100000092241 

7 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 60.57  中国进出口银行海南省分行 2240000100000069865 

8 国药控股海南鸿益有限公司 20.05  中国光大银行海口金贸支行 39250188000140976 

9 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131.69  工行海南省分行营业部 2201021509999642595 

10 海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7.43  农行海口南海支行 21289001040002941 

11 国药控股海南有限公司 69.53  建行海口椰岛支行 46001002836050002797 

12 海南朗腾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8.61  

中行海口市龙珠支行转金盘

支行 
265006190753 

13 海南华益泰康药业有限公司 0.08  中国光大银行海口南沙支行 39260188000028167 

14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64.50  
建行海口南海支行 46001003936059198888 

15 海南省粮油产业有限公司 125.57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 20346999900100000001691 

16 海南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2.05  农行海南省分行营业部 21100001040000272 

17 三亚南果实业有限公司 62.50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亚市分行 20346029900100000162281 

18 三亚沃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0.25  工行三亚迎宾支行 2201002709200147725 

19 
海南福沃美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 9.30  
工行三亚迎宾支行 2201002709200129442 

20 海南琼洋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1.54  

建行海南省分行美舍河支行营

业部 
46001003036053002991 

21 海南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0.85  交行海口市南海支行 461602303018010039446 



 

 

 

 

 

 

 

 

 

 

 

 

 

 

 

 

 

 

 

 

 抄送：财政部海南监管局。                

 海南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0年 6月 30日印发  


